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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
心数据显示，自今年5月9日
成立以来截至12月2日，东吴
转债B(进取份额)的净值回
报已达68 .70%，中证转债指
数同期涨幅为28.83%。
正股与转债的比翼齐飞，最
直接的受益者当属可转债
基金。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

心数据显示，截至12月2日，
纳入统计的22只可转债基金
(A/B/C分开计算)年内平均
净值增长率为41 .33%，其中
多达19只产品收益超30%，同
期股票型基金平均净值增
长率仅为22 .60%。带有杠杆
属性的可转债分级基金进
取份额更是成为放大收益

的头号利器，以东吴可转债
B为例，相关资料显示，该基
金初始杠杆为3 .33倍，目前
实际杠杆为2 .39倍，收益放
大效应显著。其在二级市场
表现更为惊人，自6月6日上
市交易以来截至12月3日，东
吴可转债B在二级市场的涨
幅已高达105.66%。

东吴转债B成立7个月回报已达68 . 70%

莘县农商行认真践行
党的群众路线，切实转变工
作作风，积极凝聚业务发展

“正能量”。
传达精神抓学习，促

进员工思想认识提高。该
行认真组织学习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

“照镜子”，对照各项规定
“正衣冠”，力戒“披散拖

粗”不正之风，倡导“勤快
严实”工作态度，切实提高
干部员工思想认识。该行
把学习贯彻文件精神与推
进农商行跨越发展结合起
来。要求员工深刻认清农
商行正处于通过经营机制
转换促进业务跨越发展的
关键时期，亟需通过转作
风来彻底解决“门难进，脸

难看”等不良习气，在服务
基层一线和营销客户上动
脑筋、下功夫。同时，该行
进 一 步 加 强 员 工 作 风 建
设，相继开展以警示教育
为主要内容的培训教育活
动，让干部员工充分认识
转变作风、增强廉洁自律
重要性。

(张化勇 廖源)

莘县农商行加强作风建设促工作

因无法证明是否对投保人进行告知

保保险险公公司司““免免责责条条款款””被被判判无无效效
张某在运货途中车辆发生事故，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对此不予赔付。由于保险公

司无法证明是否履行告知免责条款义务，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无效力，应当对张某予以赔偿。

本报记者 孟凡萧 王瑞超 通讯员 王希玉 江居才 潘辉

案发>>

以免责条款为由拒绝赔偿
2014年6月，张某驾驶货

车沿高速公路自西向东行驶
至某处时，采取紧急制动，导
致货箱内货物前移撞击驾驶
室，驾驶室严重受损。

事故发生后，经公安局交
警支队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
认定张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
任。

张某清楚记得自己的汽
车在某保险公司处投保交强
险和商业保险，并附加投保不
计免赔。随后张某向该保险公
司申请理赔，不料保险公司出
具《机动车辆保险拒赔通知
书》，对本次事故造成的车损
以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为由
拒绝理赔。

保险公司的拒赔令张某
感到愤怒：“花了这么多钱投

保出了事故为何不赔？当初投
保时到底是什么情况？”

据张某介绍，他是在事故
发生前不到两个月时，投的保
险。当时投保的险种除交强险
外，还投保了商业险。商业险
中车辆损失险主挂车分别为
19.7万元、7.92万元，还投保了
不计免赔率特约条款。

张某便拿着保单和保险
合同再次找到保险公司争取
理赔。保险公司工作人员拿到
保险单后，指出背面《特别约
定清单》中第4项标明：营运货
车投保约定：被保险机动车因
所载货物坠落、倒塌、撞击、泄
露造成本车车辆损失，保险人
不负责赔偿等。这属于保险条
款约定的免责事项，拒绝支付
保险金。

庭审>>

保险公司无法证明是否告知
张某越想越觉得窝火：

没人告诉我什么情况下拒
赔啊？于是将保险公司告上
法庭。要求保险公司赔偿车
辆修复费用64368元、施救费
用13000元、鉴定费用2000元。

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
院随后审理了此案。在庭审
中，保险公司是否履行免责
条款告知义务，保险公司该
不该赔，成为了双方辩论的
焦点。

张某称，当时自己跟随
自己的朋友共同前往该保险
公司，经自己的朋友孙某与
该保险公司的业务员联系，
孙某和该业务员协商好投
保的具体险种后，把钱和公
章交给该业务员 ，该业务
员在需要加盖公章的地方
加盖了公章；孙某出去接电
话，经该业务员建议，张某
在经办人处签上了名字；孙
某接完电话后，就把保单和
公章交给了该业务员；对保
险条款 特别是免责条款
也未向孙某与张某进行告
知。

针对张某的陈述，该保
险公司辩称：之所以不赔偿

是因为张某因本次交通事
故所造成的损失不属于营
业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约
定的保险人应承担保险责
任的情形。

该事故造成的车损不
是碰撞所致，而是由于刹车
时的惯性使得车辆所载货
物撞到主车驾驶室，导致驾
驶室严重受损。

根据保险条款第七条
第十一项约定，被保险机动
车所载货物撞击造成的损
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在双
方签订保险合同前，在张某
给该保险公司签章认可的
投保单中，保险合同特别约
定第四条也规定营业货车
因所载货物撞击造成本车
车辆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
偿，所以对保险人责任免除
的条款，保险人已尽到明确
说明及提示义务，关于如何
明确说明保 险公司并未
提供证据。只称已告知，应
作为有效约定，要求驳回张
某的诉讼请求。因张某损失
不属于保险责任，其主张的
施救费、鉴定费及支付利息
的诉求也不应得到支持。

合同条款繁杂
签署前应慎重

按法律规定 ,要让免责条款
有效力 ,除了文字特别明示 ,还要
能举证向投保人作出了口头提
示。一些保险公司承认,他们往往
忽略了对口头提示的存证。

山东智祥律师事务所律师李
乐章表示，投保人对保险合同的
签字确认是程序形式，实质是相
当于履行告知义务；若投保人对
签字认可否认实际告知，应就未
告知做举证证明，因根据民事证
据认定的司法理念，保险公司多
举签字以证明告知，基本上证明
义务已终结。

对于免责应显著标识提示，
保险法有明确规定。《保险法》第
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对保险合同
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 ,保险
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
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
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 ,并
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
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
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 ,该条款
不产生效力。”

《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
也指出,“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
的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
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
利和义务 ,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
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
的条款 ,按照对方的要求 ,对该条
款予以说明。”

2009年5月施行的《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
六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
对格式条款中免除或者限制其责
任的内容 ,在合同订立时采用足
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
体等特别标识 ,并按照对方的要
求对该格式条款予以说明。”

李乐章分析，该案若业务员未
能举证，则法院判决结果或未可
知。他指出，投保人对不知悉的内
容上来就签已知认可，是对自己的
不负责任；他提示保险公司应善意
充分地告知，真正让消费者知其
详，慎选择。居民投保时应审慎，关
乎切身利益多看几眼没坏处；对于
大家普遍认为的保险合同条款繁
杂看起来费时费力，他指出，因为
保险合同条款约定详细且都已经
经过监管审核，不可能简洁到几句
话，签署前应慎重。

律师提醒

昌润路一家财险公司的业务经
理张先生介绍，他们公司的保险条
款将责任保险范围标明，责任保险
的内容很详尽；范围以外的默认不
在理赔范围之内。他还表示，免责条
款是用黑体字迹约定，区分于其它合
同内容；但是免责条款约定的多为一
些共性问题，不是十分明确；比如地
震等次生灾害、酒驾、无证驾驶、肇事
逃逸等情况在免责范围，“并不是所
有的免责情况均在免责条款中体
现。”

“有时候想多讲讲免责情况，但
是客户着急走或者忙着听不进去的
情况也比比皆是，多以签字确认成了
重要保证。”张经理表示，他们确定投
保人阅读完保险合同的方法便是看
是否已签字，至于投保人签字是否是
真的阅读完保险合同约定内容，他们

也无从考究。针对一些需要特
殊强调或者投保人有疑问的
合同内容，他们会专门讲解，
但是一般不会将此过程录音。

兴华路一家财险公司的
工作人员王女士称，他们公司
对投保人签字前有个“确认告
知单”，并将投保人投保的所
有险种出具，之后出具投保单
和相关条款，等投保人确认签
字后，公司再进行核保，确认
签字后生成保单。对于特别的
免赔情况他们会再加口头告
知，比如不足额投保等；特别
约定里有每个险种的免责条
款都有规定，并用黑体区分。

采访中，也有保险公司
的免责条款并未进行黑体区
分等特殊标注。

免责告知多以投保人签字为准

而口头告知则很难举证

保险公司

随后，东昌府区人民法院经
审理查明，该院认为，本案争执的
焦点为保险公司就免责条款是否
向张某履行了明确的说明义务以
及保险公司是否应当进行理赔。

保险单背面特别约定清单中
载明的“被保险机动车因所载货
物坠落、倒塌、撞击、泄露造成本
车车辆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的内容，系免责条款。对于免责条
款，在投保时保险人应当进行告
知。

投保单上虽然加盖了张某的
公章，但从投保过程来看，该保险
公司业务员确实未向张某告知合
同内容，特别是对免责条款并未作
出明确说明。所以，该免责条款，对

作为投保人的张某不产生效力。
对因此而产生的修理费用和

施救费用，被告应当予以赔偿。鉴
定费是张某为了确定车损所支出
的必要合理费用，被告亦应予以
承担。至于利息，因双方对理赔未
达成一致意见，张某主张利息，于
法无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遂依
法判决，该保险公司赔偿张某车
辆修复费用64368元、施救费用
13000元、鉴定费用2000元。

一审宣判后，保险公司不服，
提出上诉。案经二审法院审理认
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
法律正确，该院于日前作出了“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保险
公司已于今日履行了全部义务。

法院>>

“免责条款”无效力，应当理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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